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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通知标题
	关于2012级新生体检工作安排的通知


各院（系）：
根据教育部、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经研究决定2012级新生体检工作于9月10、11日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.新生体检分血液检验和常规体检两部分进行，血液检验在校内进行，常规体检由学院包车集中到医院进行。
医学院（护理专业）、艺术系、环化系、经管院、建工系（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）、继教院新生体检由泰州市博爱康复医院承担，医学院（除护理专业）、建工系（除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）、电子系、机电学院、机械中专新生体检由泰州市疾控中心承担。
为确保体检工作有序进行，请各院（系）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务必组织好本院（系）学生的体检工作，新生班辅导员或班主任应跟班带领学生前往指定地点体检。
2.血液检验注意事项：通知学生要注意休息，精神不要紧张，9月10日、11日早上在血液检验前不要进食，检验完毕后要用手指压住棉球3-5分钟。血液检验地点：医学院（护理专业）、艺术系、环化系、经管院、建工系（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）、继教院在图书馆大厅，集中地点在图书馆北侧道路；医学院（除护理专业）、建工系（除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）、电子系、机电学院、机械中专在机电学院（天工楼）大厅，集中地点在教学A楼（安泰楼）北侧广场。
3.常规体检注意事项：请各院（系）组织学生按规定的时间在学院南大门广场集中上车，医学院（护理专业）、艺术系、环化系、经管院、建工系（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）、继教院集中地点在南大门行政A楼前，医学院（除护理专业）、建工系（除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）、电子系、机电学院、机械中专集中地点在南大门行政B楼前。
4.请各院（系）在9月9日召开班会时，发放新生体检表和化验单，要求新生认真填写体检表和化验单，写清楚学校名称、班级、专业、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出生日期、家庭住址、既往史等信息，字迹必须工整，并在体检表右上角贴好近期照片；同时在照片上方注明院（系）、班级，并妥善保管好体检表和化验单，于9月10日、11日携带体检表和化验单在规定地点提前15分钟集中。（具体安排详见附件）
5.联系医生：泰州市博爱康复医院后勤处联系医师为张苏明；泰州市疾控中心后勤处联系医师为王怀祖。
6.请各院（系）于2012年9月8日下午5:00之前至后勤处办公室（行政办公楼110）莫老师处领取体检表和化验单，同时请下载《2012级新生体检安排表》，报送院（系）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，电子文档发送至fengcius@163.com。
7.在体检期间发生特殊情况，可与后勤处、学工处相关人员联系：
刘如兵13905263335 冯春红13775703639 张明娜13952618098 
张苏明13016710919 王怀祖13815960824 莫元俊13601470785
王 健13083584351 顾宛林13016739316 凌 晨15152499885
黄明锋15301432111 
特此通知！
附件：2012级新生体检安排表
